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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寿投资保险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23 年第一季度关联交易分类合并披露公告 

（临时信息披露编号【2023】-【20230428】） 

 

根据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银行保险机构关联交易管理办法》（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

令〔2022〕1号），现将国寿投资保险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2023年第一季度关联交易信

息分类合并披露如下： 

一、本季度关联交易总量及明细 

根据《银行保险机构关联交易管理办法》规定，本公司 2023年第一季度需分类合并披露的各类关联交

易金额合计约为人民币 2.73亿元，分类明细如下：  

期间 
序

号 
交易对象 关联关系说明 

关联交易内容 交易金额 

（人民币万元） 交易类型 交易标的 

2023年

1 季度 
1 国寿安保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本公司控股股东控制的法人 

资金运用类 

关联方发行的金融产品 40.00  

2 国寿资本投资有限公司 本公司控制的法人 关联方发行的金融产品 6,593.40  

3 
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本公司控股股东控制的法人 活期存款余额 6,252.40  

合计：  12,885.80  

1 国寿不动产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本公司控制的法人 服务类 房屋租赁 2,393.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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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国寿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本公司控股股东控制的法人 物业管理服务 132.78  

3 国寿安保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本公司控股股东控制的法人 基金销售服务 27.50  

4 国寿不动产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本公司控制的法人 电信服务 17.28  

5 国寿实业投资有限公司 本公司控制的法人 信息技术服务 100.00  

6 国寿远通置业有限公司 本公司控制的法人 信息技术服务 100.00  

7 国寿不动产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本公司控制的法人 信息技术服务 100.00  

8 国寿资本投资有限公司 本公司控制的法人 信息技术服务 100.00  

9 国寿金石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本公司控制的法人 信息技术服务 100.00  

10 国寿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本公司控股股东控制的法人 委托物业管理服务 9.21  

11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本公司控股股东控制的法人 房屋租赁服务 80.99  

12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本公司控股股东控制的法人 房屋租赁服务 1.95  

13 
东营鑫业投资控股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本公司控制的非法人组织 咨询服务 5,000.00  

14 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本公司控股股东控制的法人 车位租赁服务 0.60  

15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本公司控股股东控制的法人 车位租赁服务 0.10  

16 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本公司控股股东控制的法人 员工供餐服务 34.65  

17 国寿不动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本公司控制的法人 资产管理顾问服务 1,200.00  

18 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本公司控股股东控制的法人 产品托管服务 0.00  

19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本公司控股股东控制的法人 产品受托服务 1,200.00  

20 国寿不动产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本公司控制的法人 产品顾问服务 1.42  

21 国寿不动产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本公司控制的法人 产品顾问服务 1.42  

22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本公司控股股东控制的法人 产品顾问服务 1,573.50  

23 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本公司控股股东控制的法人 产品托管服务 650.00  

24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本公司控股股东控制的法人 产品顾问服务 799.60  

25 国寿不动产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本公司控制的法人 产品顾问服务 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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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本公司控股股东控制的法人 产品顾问服务 480.00  

合计：  14,105.16  

1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本公司控股股东控制的法人 
利益转移类 

推广服务费用分摊 70.00  

2 国寿金石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本公司控制的法人 垫付费用 1.95  

合计：  71.95  

1 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本公司控股股东控制的法人 

保险业务和其

他类 

家庭财产保险 19.78  

2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本公司控股股东控制的法人 补充医疗保险 158.24  

3 中国银行保险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本公司控股股东重大影响的法人 培训课程采购 18.00  

4 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本公司控股股东控制的法人 商业楼宇财产保险 3.25  

合计：  199.27  

总计：  27,262.19  

二、关联交易监管比例的执行情况 

2023年第一季度，本公司与关联方的资金运用关联交易比例均符合监管规定要求。 

注：1.活期存款类关联交易信息为季末余额数（其他存款类关联交易信息为季度内实际发生数）。 

2.数据未经审计，尚未与交易对方核对，与实际可能存在一定的差异。我公司有权根据最新反馈及审计、核对情

况进行调整，调整后的数据（如有）将及时在后续关联交易信息分类合并披露公告中进行更新。 

 

国寿投资保险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23年 4月 28日 


